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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执法行动

近几年，用于熟人社交的微信“朋

友圈”，已成为不法分子销售、宣传假冒

伪劣商品的土壤。因为是“熟人”，这种

营销模式更具有欺骗性；因为是“朋友

圈”，执法人员的调查取证难上加难。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国家持续高压

打击电子商务平台制假售假违法行为的

形势下，网络制假售假违法活动变得更

为隐蔽，并逐渐向微商形式转移。

2017年，南京市质监局稽查分局在

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的统一部署下，在

“微商”领域开展“质检利剑”行动，成

功查获“案中案”，牵出总货值高达3800

余万元的系列制售假冒优质品牌产品案。

精准揪出售假“微店”

从线下雷霆行动、铁腕执法，到线

上斩获大案要案、开辟“第二战场”，

“质检利剑”行动已经成为质检系统执

法打假的品牌工作，如同一把高悬的

“利剑”,令质量违法分子闻风丧胆。

如今，随着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向移

动互联网领域蔓延，质检利剑也将“剑

锋”指向“微商”。

2017年全国质检系统执法打假工作

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探索开展微商领

域执法打假”的工作部署。

“微商”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空间，

以社交软件为纽带的新商业。

据南京市质监局稽查分局副局长张

建明介绍，微商系统划分为三大角色，分

别是供货商、分销商和微客。违法分子利

用微信朋友圈、微信订阅号等自媒体发布

售假信息吸引消费者关注，再向其推送微

店、个人（企业）开发的公众号（企业服

务号）、APP等平台进行展示、销售，最

后经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完成交易。

分工明确、体系分明，而且“微信”特有

的私密性也给打假维权工作带来了

更大的难度。

线索发现是查办微商案件的

“牛鼻子”，直接关系到办案质

量和效果。

张建明说，为了能够在私密的“微

商”圈子撕开“突破口”，南京市质监

局稽查分局安排执法人员在微信朋友

圈、微店、公众号、APP应用商城等平

台展开大摸查。通过检索“奢侈品”、

“国际品牌”、“高仿”、“精仿”、

“海外代购”等关键词发现制售假嫌疑

人，通过检索“微店”商城所在地区，

锁定重点排查对象。

在锁定目标后，执法人员以“微

客”的身份与其互动，经过一个多月的

观察，分析、预估其销售数量和交易金

额，最终确定对销售数量、交易金额较

大的微信号为“shop18205149990”及其

微店“18.shop”进行重点侦查。

为固定证据，2017年2月初，稽查

□ 本刊特约记者 何可/文

“质检利剑”微商打假首战大捷
——3800万元系列制售假冒优质品牌产品案告破

微店18.shop实体店照片 微店18.shop微店截图

微店18.shop案，稽查分局扣押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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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经营场所进行了突击执法检查。查获

假冒伪劣国际优质品牌箱包、手表、珠宝

首饰、鞋履、衣服、配饰等产品共计347

件，涉及CARTIER(卡地亚)、HERMES

爱马仕、LV（路易威登）、GUCCI（古

琦）、CHANEL（香奈儿）、PRADA

（普拉达）、MIU	MIU（缪缪）、DIOR

（迪奥）等20余个优质品牌。

经仵某交代，在店中查获的箱包类

假货是其从山东省青岛市许某处购买，

首饰类产品购自北京，服装类产品购自

浙江。一家“微商”又牵出了3条线索。

2017年7月5日，稽查分局顺藤摸

瓜，协同南京市公安机关，在青岛市公

安机关和青岛市质监局稽查局的协作配

合下，对许某经营的微店、仓库及其6个

“上家”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扣押箱

包、鞋、衣服、手表、皮带、珠宝首饰等

涉案优质品牌产品3000余件，涉案品牌30

余个，扣押物资货值金额达2000余万元。

2017年8月16日，稽查分局又通过南

京公安部门协同北京公安部门对位于北

分局组织执法人员以“购买箱包送礼”

需要到实体店挑选看货为理由，掌握其

线下实体店的具体地址、布局、货品数

量，并进行了实地侦查、购样工作。

最终，经品牌维权公司鉴别，所购

样品均系假冒伪劣侵权商品，且货值较

高，涉嫌构成犯罪。

查办过程牵出“案中案”

2017年3月15日，南京市质监局稽

查分局正式对“18.shop”微店销售假冒

伪劣优质品牌产品立案调查。

同时，为确保案件顺利查办、两

法衔接无缝对接，分局在立案的同时，

将上述案件情况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进行了通报，协同公安机关同步开展

联合执法。经查：微店经营者仵某，自

2015年7月在南京市鼓楼区开设逸芭屋服

饰店，并雇佣3人从事线上（微信、微

店）、线下（实体店）销售假冒伪劣国

际优质品牌产品活动。2017年2月，仵某

又将实体经营场所搬至南京市鼓楼区。

2017年5月23日，稽查分局会同南京

市公安局市、区、所三级公安干警，分3

组对仵某住所、涉案物品仓库及微店线

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的万特珠宝进

行突击检查,将店主抓捕归案。

张建明表示，稽查分局将不断研

究摸索和提高分析微商领域制售假违法

行为线索的方法和能力，不断探索研究

办理“微商”类案件方法、手段，努力

提高电子商务案件查办的有效性和规范

度，积极营造查处一起案件、震慑一类

违法行为、警示一批微商的工作氛围。

据了解，2017年“质量月”期间，

南京质监局稽查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和市

场监管部门，对前期已经成功锁定的20

余起“微商”案件进行了联合打击。

2017年7月5日突击检查现场

2017年5月23日稽查分局现场检查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BG 消
费

指
南


